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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總部的信頭政府總部的信頭政府總部的信頭政府總部的信頭

本函檔號 OUR REF.: SBCR 2/2091/99

來函檔號 YOUR REF.:

5 July 1999

Clerk to Subcommitte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8 Jackson Road
Central
Hong Kong

(Attn: Mrs Sharon Tong)

Dear Mrs Tong,

Subcommittee on
Resolution under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Meeting on 8 July 1999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dated 5 July 1999.

I attac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for your
distribution to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on Resolution under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

(a) the documents on which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set out in the Resolution are
based (the list of documents is not necessarily an exhaustive one). They include -

(i) the Opinions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PC) on Article 24(2) of the
Basic Law given in August 1996 (Annex A);

(ii) the NPC Resolution of 14 March 1997 endorsing the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PC on the work of the PC, which mentions the PC’s Opinions (Annex
B);

(iii) the press statement dated 13 April 1997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 Macau
Affairs Office on the right of abode issue (Anne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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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the statement of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made at the Lego Security
Panel meeting dated 14 April 1997 on the consensus that was reached in the
JLG on the right of abode issue (Annex D);

(v)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s booklet on right of abode issued in 1997
recording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ensus of the Joint Liaison Group on the
right of abode issue (Annex E);

(vi)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s 22(4) and 24(2)(3) of the Basic Law given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26 June 1999
(Annex F).

(b) a background note on arrangements for Hong Kong born Chinese nationals to
acquire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status and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Annex G) (its Chinese version to follow); and

(c) an information note on the appl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procedures for a
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 (Annex H).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there will be no changes to the attendance list for the
Subcommittee’s committee to be held on 6 July 1999.

Yours sincerely

(Miss Cathy Chu)
for Secretary for Security

Encl.





















 

 

附件 D 

 

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對立法局  

保安事務委員會在其 1997 年 4 月 14 日召集的會議的陳詞  

 

在以往和中方討論時，我們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詮釋及實施安

排，大部份己達成共識。  

 

2. 現將共識的詮釋概括如下  -  

 

關於中國公民：  

 

(a)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在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以前

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將會有居留權。這是指在香港出生的

中國公民，在其出生時或之後的任何時間，他們的父母（兩者或其

中一人），必須已在香港擁有居留權或可作無條件限制逗留，這類

子女方可擁有居留權；  

 

(b)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二項，在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以前

或以後在香港通常居住連續七年以上的中國公民將會有居留權。這

是指那些於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之前或之後的任何時間在香港通

常居住連續七年以上的中國公民。根據任何政府輸入勞工計劃而受

僱的合約工人、非法入境者、被羈留者及難民都不會被視為通常居

於香港；  

 

(c) 根據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第（一）、（二）兩項所列居民在

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女將會有居留權。這是指在香港以外所生

的中國公民，在他們出生時，他們的父母（兩者或其中一人），必

須是中國公民及擁有香港居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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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非中國籍人士而言：  -  

 

(d)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四項，在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以前

或以後持有效旅行證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連續七年以上，

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國籍的人將會有居留權，這是指：  -  

 

(i) 通常居住連續七年，即是“緊接＂該等人士申請居留權的日期

以前的七年；  

 

(i i) 此類人士須作出聲明，聲明自己已把香港作為其永久居住地。

有關界定一名人士是否已把香港作為其永久居住地的準則包

括：例如他在香港有無慣常住所；主要的家庭成員（配偶及未

成年子女）是否在香港；能否維持自己的生活而毋須依靠公共

援助；有無依法繳稅或任何有關此項聲明的其他資料；  

 

(iii) 作出聲明的人士須向入境事務處提供所需資料，以供審核。如

後來發覺所提供的資料並不真實，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會依法

撤銷他們的居留權及註銷其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iv) 那些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四項取得居留權，但隨後

不在香港居住的時間已連續地超過規定的時間限度的人士，將

會喪失其居留權。然而，他們將會獲給予入境權，使他們可以

不受任何限制進入香港及在港居住、就讀或工作。如他們在港

居住滿七年並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四項的規定，則

可以重新取得居留權；  

 

(v) 除了那些根據政府的輸入勞工計劃所輸入的合約工人外，非法

入境者、被羈留者、難民及外籍家庭傭工均不會被視作通常居

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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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對於規定的時間限度，昨天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宣布中指

出，該期限度將會是三年。那些因就讀或工作而暫居海外的人

士，將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所以他們不會因有關計算在規定

的時間限度內不在港，而被視為不在香港居住；  

 

(e)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五項，在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以前

或以後，第（四）項所列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滿二十一周歲的子女

將會有居留權。這是指那些在二十一歲以下而非中國籍的人士，其

雙親（兩名或其中一名）是根據上述 (d)段取得居留權；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已宣布這類人士在屆滿二十一周歲時，需要按照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取得居留權。  

 

(f)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六項，第（一）至（五）項所列居

民以外在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以前只在香港有居留權的人將會有

居留權。這是指那些緊接在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之前只在香港而不

在其他地方有居留權的人士。他們將須作這方面的聲明。我們注意

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的宣布指出，如果這類人士，在取得香港

居留權後，又取得另一個國家的居留權，他們將會在取得另一國家

居留權之後的任何時間內連續三十六個月不在香港居住，也將會喪

失香港的居留權。  

 

關於回流人士（即已移民外國並持有外國護照的華裔香港居民）：  

 

(i) 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一九九六年五月十五日通過了一

項重要的立法，名為「適用於香港特別行政區的中國國籍法的釋義」

（釋義）。根據該項釋義，所有在中國領土或在香港出生的華裔香

港居民及其他符合中國國籍法所作的規定的人士，均是中國公民。

那些在海外定居及已取得外國國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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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可在一九九七年六月三十日以後向入境事務處作出更改國籍的

聲明。那些已作出該項聲明的人士，在香港或在中國均會被視作外

國公民，並享有領事保護。那些選擇不作該項聲明的人士，不管他

在香港入境時使用何種旅行證件，均會被視作中國公民，但他可使

用其外國護照到外國旅行；  

 

(i i) 那些選擇保留中國公民身分的回流人士，雖然他們已長時間離

開香港，仍可保留在香港的居留權；  

 

(iii) 有關那些選擇被視為外國公民的回流人士：  -  

 

 那些已在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前在港定居或在一九九七年

七月一日前回港定居的人士，可保留在香港的居留權；  

 

 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昨天宣布，那些在一九九七年七月

一日起的十八個月內返回香港定居的人士，可保留他們的居

留權；  

 

 該項宣布亦指出一個在一九九七年六月三十日以後回港定

居的人，但在他回港定居之日，他離港期限並未連續超出三

年，亦可保留他的居留權；  

 

 那些喪失居留權的人士，將會給予他們入境權，使他們能夠

不受任何限制進入香港及在港居住，就讀和工作。（與 (d)(iv)

段所述的身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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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時我們已達成以下的共識，一位通常在香港居住和不受條件限制

居留的人士，便會被界定為在港“定居＂。他無需於一九九七年六月三十

日或七月一日身在香港才能證明已在港定居。如果他並非在港定居，亦無

此計劃，他們並沒有必要在主權移交前後期間回港。那些在外國讀書或被

僱主調往海外工作的人士，將不會被界定為非通常在香港居住，故此在計

算規定的時間限度時，是不會被視為離開香港。  

 

 

4. 正如保安司先前所述，大部份重要的實質問題業已解決。雖然尚有

幾項懸而未決的事項，我們相信這些事項只是技術問題，並不難於解決。

本著合作精神，我們已向中方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希望他們也採取同樣

積極的態度，盡快回應我們。此舉可使港人及那些現居海外的人士消除他

們的疑慮。  



 

 



 

 

 



 

 

 



 

 

 



 

 

 



 

 

 



 

 

 



 

 

 



 

 

 



 

 

 



 

 

 



 

 

 



 

 

 



 

 

 

 



 

 

 

 

 



 

 

附件 H 
居留權證明書申請及審批程序資料  

 
入境事務處處長與內地當局在落實居留權證明書申請程序的工作

上，一直以來不斷磋商，預計很快會取得共識。商議中的申請及審批程序

大致如下：  
 
提出申請  
 

基於居留權證明書和單程證重新掛，居住在內地的申請人，必須

向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提出申請，填寫一式兩份供香港

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中國籍子女申請赴港定居的單程證申請表格，其中

一份會用作居留權證明書申請表格轉交入境處審批。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

部門會同時接受婚生和非婚生子女的申請。遞交申請時，申請人要提交相

關證明文件，包括申請人的身份證明、申請人的父或母在申請人出生時符

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或（二）項的規定證明等。至於鑑證

非婚生子女親子關係，可能需要進行的遺傳基因 (DNA)測試的安排，由於所

牽涉的技術性安排繁複，兩地專家會進一步研究具體處理方法。  
 
 
初步審核及轉介申請  
 

一如以往，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在收到申請後，會核對申請人

的各項個人資料，確定申請人的身份及其與父母的關係，然後連同作為申

請居留權證明書的單程證表格通過特定渠道分批轉送入境處核實居留權資

格。轉送工作分別由廣東省，福建省和北京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處

理。入境處會一如以往和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保持緊密聯繫，安

排居留權證明書申請有序地送交入境處處理。  
 
核實和審批居留權資格  
 

收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轉送的申請書，入境處人員會根據公

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提供的資料及入境處保存的紀錄按序處理，核實申

請人是否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規定。



 

 

 

若發現情況可疑或資料不符，入境處會要求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協助

調查，亦會要求申請人呈交進一步的證明文件。如申請人符合資格，入境

處會簽發居留權證明書。  
 
監管及紀錄  
 

整個審批過程都有充分的監管，所有申請紀錄均經由電腦系統處理

及儲存。經具防偽功能的居留權證明書會按審批先後編印，而備妥的居留

權證明書亦會留有影印本紀錄。  
 
簽發程序及入境安排  
 

由於居留權證明書是重要文件，入境處會按原先轉送的渠道，把備

妥的居留權證明書密封，經深圳邊境聯絡官轉送至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

管理部門在簽發單程證時，會將居留權證明書附貼於單程證上。申請人便

可持兩證來港定居。  
 

當持證人到達羅湖管制站，入境處人員會查驗兩證，在核對無誤

後，持證人便會獲准入境。  
 
 
 
 
保安局  
一九九九年七月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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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生於香港的中國公民  
獲取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及香港居留權的安排  

背景文件  

 
 
在 1983 年 1 月 1 日前生於香港的中國公民  
 
他根據《 1948 年英國國籍法令》第 4 條因在香港出生而屬“英籍人士：聯

合王國及殖民地公民＂。  
 
該法令第 4 條規定“每一名在本法令生效日期（即 1949 年 1 月 1 日）當日

或之後於聯合王國及殖民地境內出生的人，即因出生而成為聯合王國及殖

民地的公民……＂  
 
該人屬當時的《入境條例》第 2(1)條所指的香港本土人（已於 1987 年 7 月

1 日廢除），並憑藉同一條例第 8(1)(a)條享有香港入境權。  
 
“香港本土人＂在當時是被界定為“在香港出生的英籍人士……＂。  
 
在 1983 年 1 月 1 日，該人根據於同日生效的《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第

23(1)(a)條成為英國屬土公民。他根據《入境條例》（於 1983 年 1 月 1 日實

施以配合《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的生效）附表─保留其香港本土人的身

分。  
 
在 1984 年 12 月 19 日，中國與英國簽訂《聯合聲明》。根據《聯合聲明》

附件─第十四段，若干類中國公民將會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並享有香

港居留權。  
 
在 1987 年 7 月 1 日，《入境條例》引入了“居留權＂及“香港永久性居民＂

兩個用詞。  
 
該人根據當時的《入境條例》經修訂的附表─（其後改稱為附表 1）成為香

港永久性居民，並憑藉同一條例第 2A 條享有香港居留權。  
 
在 1997 年 7 月 1 日，《 1981 年英國國藉法令》停止在香港有效。  
 
在 1997 年 7 月 1 日，《入境條例》附表 1 為《 1997 年入境（修訂）（第 2
號）條例》所修改。該人保留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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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83 年 1 月 1 日至 1987 年 6 月 30 日之間生於香港的中國公民  
 
如在該人出生時，其父親或母親是英國屬土公民或在香港定居，則他根據

《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第 15(1)條而屬英國屬土公民。  
 
第 15(1)條規定“如任何人於生效日期（即 1983 年 1 月 1 日）當日或之後

在屬土出生，而在他出生時，其父親或母親是英國屬土公民或是在某屬土

定居的，他即屬英國屬土公民＂。  
 
《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第 50(2)條將“定居＂─詞界定為：“凡於本法令

內提述任何人在屬土定居，即提述該人在其逗留期限並無根據移民法律受

限制的情況下，通常居於該屬土……＂  
 
《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第 50(9)條規定“就本法而言，母子之間的關係視

為存在於一名女性及其所生的任何子女（不論是婚生或非婚生子女）之間；

但……父子之間的關係視為只存在於一名男性與其婚生子女之間＂。  
 
如該人在出生時沒有取得英國屬土公民身分，而其後他的父親或母親成為

英國屬土公民或在香港定居，在該人年滿 18 歲之前，他有權在 1996 年 3
月 31 日（申請截止日期）或以前，根據《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第 15(3)
條登記成為英國屬土公民。  
 
根據《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第 15(3)條，凡任何人於 1983 年 1 月 1 日（該

法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生於屬土，而他並無憑藉其出生而屬英國屬土

公民，則如他的父親或母親在他滿 18 歲之前成為英國屬土公民或在屬土定

居，並且提出將他登記為英國屬土公民的申請，他有權登記為英國屬土公

民。  
 
作為香港出生或在香港登記的英國屬土公民，該人根據《入境條例》（於

1983 年 1 月 1 日實施以配合《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的生效）附表─享有

香港本土人身分，並享有香港入境權。  
 
在 1987 年 7 月 1 日，《入境條例》經修訂，引入“居留權＂及“香港永久

性居民＂兩個用語。  
 
根據當時有效的《入境條例》經修訂的附表─（該附表其後改稱為附表 1），

該人即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並享有香港的居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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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於 1997 年 7 月 1 日停止在香港有效。  
 
在 1997 年 7 月 1 日，《入境條例》附表 1 經《 1997 年入境（修訂）（第 2
號）條例》修改。該人保留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  
 
 
在 1987 年 7 月 1 日至 1997 年 6 月 30 日期間生於  
香港的中國籍人士  
 
如在該人出生時，其父親或母親已經是英國屬土公民或在香港定居，則他

根據《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第 15(1)條而屬英國屬土公民。  
 
如該人在出生時沒有取得英國屬土公民身分，而其後他的父親或母親成為

英國屬土公民或在香港定居，在該人年滿 18 歲之前，他有權在 1996 年 3
月 31 日（申請截止日期）或以前，根據《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第 15(3)
條登記成為英國屬土公民。  
 
根據《入境條例》經修訂的附表一（該附表其後改稱為附表 1），該人是香

港永久性居民，並享有香港居留權。  
 
《 1981 年英國國籍法令》於 1997 年 7 月 1 日停止在香港有效。  
 
在 1997 年 7 月 1 日，《入境條例》附表 1 經《 1997 年入境（修訂）（第 2
號）條例》修改。該人保留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  
 
 
附件  
 
以 1983 年 1 月 1 日情況為準的“香港本土人＂的定義及《入境條例》附表

一  
 
以 1987 年 7 月 1 日情況為準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及＂及“居留權＂的定

義，以及《入境條例》附表一（其後改稱為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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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年香港（英國國籍令）》英文原文  
 
 
 
 
保安局  
 
1999 年 7 月 6 日



 

 

  



 

 

 



 

 

  



 

 

 



 

 

 



 

 

 
 




